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聊城市茌平区人民政府

聊茌政字〔2020〕3 号

聊城市茌平区人民政府
关于新建茌平区第二实验学校的

批 复

区教育和体育局：

你局《关于新建茌平区第二实验学校的请示》（聊茌教体

字〔2020〕7 号）收悉。经研究，现批复如下：

1.原则同意新建茌平区第二实验学校。

2.你局要尽快协调有关部门积极办理相关手续，并落实好

学校建设的各项工作，确保项目顺利实施。

特此批复。

聊城市茌平区人民政府

2020 年 2 月 1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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